東海大學學生自治組織及學生社團辦公室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社團名稱
	

	社團成立時間
	於         學年度第     學期起正式成立

	申請人
	
	學號
	

	系級
	
	聯絡電話
	

	申請需求
	

	1. 經本校學生事務處核定成立達(含)一年以上之學生社團及學生自治組織，得依課外組公告時間提出申請社辦，課外組視空間使用狀況進行社辦分配，並以共用為原則。
2. 此申請書僅為社團提出申請之依據，是否能確實分配到社團辦公室作為使用，將視空間狀況由課外組統一調配。
3. 若分配到社團辦公室務必遵守東海大學學生自治組織及學生社團空間管理規則使用社團辦公室，若違反將回收社團辦公室。


	社團指導老師簽章
	課外組輔導老師
簽章
	課外組社團空間管理承辦人簽章
	課外組組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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